
北京正规民办学校教育科技研究院出售-北京注册公司

产品名称 北京正规民办学校教育科技研究院出售-
北京注册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神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黄厂西路1号A1栋二层20396

联系电话 13910617541 13910617541

产品详情

北京民办学校，北京民办学校牌照，北京民办学校执照

北京民办学校，北京民办学校牌照，北京民办学校执照

 

在北京，民办学校属于停办行业，就算能注册，也是十分困难。我这刚好有一
家北京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有这方面需求的老师抓紧和我联系！政策一天一变，以后是什么样谁都说不清
楚，现在民办学校无法注册，也许有一天，想做变更都不可以了，国家对教育
和培训行业非常重视，不容许有不健康的行业现象。

北京民办学校

北京培训公司

北京艺术培训

培训就是培养+训练。就是通过培养加训练使受训者掌握某种技能的方式。目
前，国内培训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侧重于行为之前。为了达到统一的科学技



术规范、标准化作业，通过目标规划设定、知识和信息传递、技能熟练演练、
作业达成评测、结果交流公告等现代信息化的流程，让受训者通过一定的教育
训练技术手段，达到预期的水平提高目标，提升战斗力，个人能力，工作能力
的训练都称之为培训！培训是给有经验或无经验的受训者传授其完成某种行为
必需的思维认知、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可知，职场正
确认知（内部心理过程的输出）的传递效果才是决定培训效果好坏的根本。

 

另有北京各区各类研究院

北京医学研究院

北京中医研究院

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

北京新思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验资报告是什么_公司注册

验资报告，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验资》的规定，在实施审验工作
的基础上对被审验单位的股东（投资者、合伙人、主管部门等）出资情况发表审验意见的书面文件。

简单来说，验资报告就是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验资资格的机构出具的证明资金真实
性的文件。依照《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验资机构出具
的验资报告是表明公司注册资本数额的合法证明。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定验资机构
是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验资后，验资机构应出具验资报告，连同验资证明材料及其他附件，
一并交与委托人，作为申请注册资本的依据。

企业验资时所需提交的资料

1、被审验单位的设立申请报告及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2、被审验单位出资者签署的与出资有关的协议
、合同和企业章程；3、出资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4、被审验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任
职文件和身份证明；5、全体出资者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和委托文件、代表或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6、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7、被审验单位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8
、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对账单（或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文件）及银行询证函回函；9、拟设立企业关于
依法建立会计账簿等事项的书面声明；10、被审验单位确认的货币出资清单、实物出资清单、无形资产
出资清单、与净资产出资相关的资产和负债清单、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11、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



其他资料。

如果以实物、无形资产投资，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1、实物移交与验收证明、作价依据、权属证明和实物存放地点的证明；2、专利证书、专利登记簿、商
标注册证、土地使用权证、房地产证、土地红线图及有关允许出资的批准文件；3、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新
技术成果的审查认定文件；4、与无形资产出资有关的合同、交接证明及作价依据；5、实物资产、无形
资产等的评估报告及出资各方对资产价值的确认文件；6、出资者对其出资资产的权属及未设定担保等事
项的书面声明；7、拟设立企业及其出资者签署的在规定期限内办妥有关财产权转移手续等事项的承诺函
。

执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验资业务，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1、审批机关核发的批准证书；2、企业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外汇管理部门核发的外汇
登记证、资本金账户开户证明；4、外方出资者用其从中国境内举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
润出资的，有关该外商投资企业已审计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董事会有关利润分配的决议、利润获取地
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证明；5、以进口实物出资的，各地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或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财政部授予资格的其他价值鉴定机构出具的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
定证书；6、相关会计处理资料。

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验资业务，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1、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被审验单位设立的文件；2、以国有资产出资的，政府有关部
门对被审验单位股权设置方案的批复。

执行新设合并企业验资业务，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1、合并各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关于新设合并的决议；2、合并各方签订的合并协议；3、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企业合并的文件；4、有关合并的公告；5、合并各方的债务清偿报告或债务担保证明；6、合并各方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7、合并各方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合并各方对合并资产价值的确认文件；8、合并前各
方和合并后被审验单位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9、相关会计处理资料。

变更验资应提供以下资料：

1、被审验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2、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的变更注册资本
的决议；3、全体出资者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和委托文件、代表或代理人的身份证明；4、政府
有关部门对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的批准文件；5、经批准的注册资本增加或减少前后的协议、
合同、章程；6、注册资本变更前的营业执照；7、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变更后的批准证书；8、以往的
验资报告及相关资料；9、注册资本增加或减少前,最近一期的会计报表；10、被审验单位提供的有关以
前各期出资已到位、出资者未抽回出资的书面声明；11、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
使用权等出资增加注册资本的相关资料：12、与合并、分立有关的协议、方案、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
；13、与减资有关的公告、债务清偿报告或债务担保证明；14、与合并或分立有关的公告、债务清偿报
告或债务担保证明；15、出资者以其债权转增资本的有关协议；16、有关股权的协议、决议、批准文件
，证明股权的律师意见书或公证书等法定文件及办理股款交割的凭证。17、相关会计处理资料；18、被
审验单位确认的注册资本变更情况明细表；19、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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